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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颁发导游证： (1)无民事

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所谓民事行为能力是指

公民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

格。其中民事权利是指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依民法

规范所能享有的具体权益：而民事义务是指义务主体为满足

权利主体的某种利益，在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实

施一定行为或不实施一定行为的必要性。简单地说，民事行

为能力就是公民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的资格。民事行为能

力不是公民一出生就有的，也不是一切公民都有的。法律要

求公民在达到一定年龄以及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及可能产生的

法律效果具有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后，才具有行为能力。我

国《民法通则》以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为根据，将公

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划分为以下三种： 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它是指公民能够独立进行民事活动，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

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第一款

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

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通

则》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

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人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这里的“以自己的劳动收人为主要生活来源

”，是指能以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并能够维持当地群众一

般生活水平。 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它又称为不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部分民事行为能力，是指可以独立进行某些民事活

动但不能独立进行全部民事活动的能力。在我国，民事行为

能力受到限制的公民，有两种人：一是十周岁以上不满十八

周岁的未成年人；二是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包

括痴呆症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或精神状态相适应的民事活动

。比如买些生活上的必需品及价格较低的普通商品等；其他

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同意

。 ③无民事行为能力。它是指不具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的能

力。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包括两种人：一

是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二是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

人(包括痴呆症人)。这里的“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包括疾呆症人)”，是指完全“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不知其行为后果的”严重的精神病人或痴呆症人。根据我

国法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由

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其进行民事活动。 根据《导游人员管理条

例》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不得颁发导游证，也就是说，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和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的人，不得充任导游员。只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公民，才能申请领取导游证，从事导游员职业。 (2)患

有传染性疾病的。即对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员，不得颁发导

游证。所谓传染性疾病是指由病原体浸入生物体，使生物体

产生病理反应而引起的疾病。如肺结核、麻风、天花、伤寒

、病毒性肝炎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一个人是否患有传染性

疾病，应当由医疗机构作出诊断证明。对患有传染性疾病的

人员，之所以不得颁发导游证，是由导游这一职业特性所决



定的。导游人员是为旅游者提供向导、讲解及相关旅游服务

的人员，在旅游中，导游是与旅游者生活在一起的，如果导

游患有传染性疾病，就有可能将其疾病传染给旅路者，造成

交叉传染。因此，《导游人员管理条例》规定，患有传染性

疾病的人员申请领取导游证，旅游行政部门不得发给。 (3)受

过刑事处罚的，过失犯罪的除外。即旅游行政部门对受过刑

事处罚的人员，不得颁发导游证。所谓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

，是指因其行为触犯了国家刑法而受到刑罚制裁的人。对受

过刑事处罚的人，不得颁发导游证。但是，《导游人员管理

条例》在此规定上有一个例外，即“过失犯罪的除外”。根

据我国《刑法》规定，犯罪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所谓

故意犯罪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却希

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而所谓过失犯罪则是指应当预见

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

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

过失犯罪。在过失犯罪中又可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和过

于自信的过失犯罪。所谓疏忽大意的过去犯罪是指应当预见

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

预见，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过去犯罪；而所谓过于自信的过

失犯罪，是指已经预见到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轻信能

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结果的犯罪。由以上故意犯罪与过失

犯罪的概念中可以看出，故意犯罪是一种有意识的犯罪，而

过失犯罪不是有意识的犯罪，过失犯罪之所以构成犯罪，是

由于其缺乏必要的谨慎，所以同故意犯罪那种希望或放任危

害结果的发生，无论在主观恶性、还是社会危害性上，都是

有着原则区别的。正因为如此，《导游人员管理条例》规定



，对于过失犯罪的人，尽管其也受过刑事处罚，但是仍然可

以申请领取导游证，旅游行政部门也可以颁发给其导游证。

(4)被吊销导游证的。即旅游行政部门对曾被吊销过导游征的

人员，不得颁发导游证。这一规定是指有些曾经取得导游证

的导游人员，因违反导游管理法规，被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处

以吊销导游证的处罚。其又参加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并合格、

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书后，向旅游行政部门中请领取导游证

。对这类人员，由于其在导游职业执业中有过不良记录、受

过被吊销导游证的处罚，也就是说，其已经不适合继续从事

导游职业，因此《导游人员管理条例)规定，对曾经被吊销过

导游证的人员，旅游行政部门不得重新对其颁发导游证。这

一规定是为了保证导游。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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